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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车用材料新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1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车用材料事业部和新能源材料

事业部并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公司拟增加设立车用材料事业部和新能源材

料事业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本次组织架构调整的相关事项。 现将本次公

司开展车用材料新业务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业务基本情况

（一）新业务类型

公司本次拟开展应用于汽车后市场的车用材料新业务，充分利用公司在汽车行

业积累的客户资源，开发销售漆面保护膜、窗膜、车身改色膜、天窗膜、星空膜等产

品，并同步延伸至车用材料全系列类目产品；进一步推动和扩大公司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的布局范围，更好地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新业务的行业情况

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销售以后，围绕汽车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服务，它涵盖了消

费者买车后所需要的一切服务，涉及的产品包括了对汽车车身起到防刮作用的汽车

漆面保护膜、可改善玻璃的性能和强度使之具有隔热、节能、防爆、美化外观、遮避私

密及安全防护等功能的窗膜、以及车身改色膜等车用材料。 随着人们对汽车的美观

和保护需求的不断增加，汽车后市场中的漆面保护膜等车用材料产品越来越受到重

视。

伴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成交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占

全球一半以上，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保有量迅猛提高，成为了汽车行业增速稳定的关

键变量，为汽车后市场带来了万亿市场的机会。 2020年中国汽车后市场行业规模达

14665.3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333.2亿元，同比增长10.0%，是潜力巨大的增量市

场。

（三）新业务的管理情况

车用材料新业务通过在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下新设事业部

进行实施，利用公司现有品牌资源、管理体系，实行独立核算，引入具有多年车用材

料行业工作经验及专业市场拓展能力的高端人才，充分发挥公司业务之间的协同效

应，实现各业务之间的优势互补，拓宽公司产品市场领域。 因此，开展新业务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四）审议程序

关于在公司现有组织架构中增加车用材料事业部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开展新业务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分析

（一）新业务产业政策的可行性

汽车后市场车用材料行业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同时也具有良好的政策环

境。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目录2016》指出重点支持发展“新型功能高分

子材料的制备及应用技术，新型纤维及复合材料制备技术” 等；《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将“功能性膜材料” 列入鼓励发展项目；《中国制造》指出“以

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

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 ；《战略性新兴行业分类（2018）》将光学膜制造、新型功

能涂层材料制造作为新材料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行业。

（二）深化推动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战略布局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汽车用品市场，国际品牌纷纷抢滩，国产品牌也正在

异军突起。 尽管市场前景广阔，繁荣发展的背后，仍存在行业成熟度低、企业发展质

量参差不齐、行业诚信度缺失、信任危机难以化解等各类问题。 公司基于现有热熔胶

膜、FFC等业务开拓了汽车应用市场，公司将在此行业资源积累上，扩展产品线，充

分发挥公司新材料产业平台价值， 抓住新能源时代汽车后市场迎来的发展机遇，深

化推动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战略的布局。

（三）公司开展新业务的举措

1、新业务人员储备情况

公司引入市场营销、品牌推广、渠道销售、供应链采购、生产等方面二十几位行

业内优秀人才，借助公司功能性涂布胶膜研发平台，由公司提供研发、生产、采购、销

售等系列职能支持，共同发展壮大车用材料新业务。

2、新业务经营情况

2021年12月新业务开展以来，截止2022年3月31日，车用材料新业务共实现了

872.31万元的营业收入。 公司车用材料以经销模式进行销售，并已与广州威谷国际、

武汉远鑫、山东诚泽等近二十多家省级品牌代理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实现了批量销

售。

3、新业务未来经营计划

公司车用材料业务，定位于新能源汽车服务新空间与新消费车主新空间，聚焦

汽车后市场业务， 以车用材料为突破口， 推出了汽车后市场品牌—“莱尔漆面保护

膜” 及系列子品牌，通过多品牌矩阵运营，打破传统市场开发策略，拥抱互联网营销

思维新赛道，积极拓展相关业务。

为打破消费者“国内汽车保护膜几乎都是国外品牌主导” 这一认知定势，加强

国内消费者对国产车衣膜品牌的认知和了解，公司车用材料事业部将以品牌导入为

先，通过建立行业服务标准、升级行业全新空间，配套贯穿售前、售中、售后的演示系

统、零售查询报价系统、经销商门店质保系统提供服务，打造极具未来感与体验感的

莱尔品牌，形成让消费者具有品质认知、信任的行业互联网第一品牌；其次，搭建莱

尔车用材料业务渠道，通过发展经销商、省级品牌运营商、4S集团服务商等开发终端

服务门店，并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国招商，快速抢占市场渠道；最后，依托公司在功能

性涂布胶膜行业积累形成的研发与制造优势，继续完善壮大车用材料研发、生产、销

售、管理团队，为车用材料事业部打造覆盖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优势，比肩

进口产品，向消费者提供质量更优的汽车保护膜。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设立事业部开展新业务是对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战略的践行，是立足于

长远利益作出的慎重决策，可充分发挥公司新材料产业平台价值，探索发展汽车后

市场相关产品，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提高盈

利能力。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开展新业务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

金，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对现有业务开

展造成资金压力，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三）本次开展新业务不存在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事项。

四、开展新业务的风险分析

1、虽然在“互联网+” 和新能源汽车市场飞速发展的影响下汽车后市场服务企

业有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机遇伴随而生的是更多的挑战。 若公司未能把握行业发展

趋势，未能满足新时代下市场需求，公司将面临无法获取订单、客户流失的风险，导

致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2、车用材料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TPU基材、胶黏剂、涂层等，原材料价格波

动幅度和价格走势难以预测，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未能及时调整产品市场

价格有效应对，可能面临新业务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3、车用材料事业部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

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新业务拓展不及预期的风险。 上述业务对公司未

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4、由于功能性涂布胶膜的生产工艺技术不断在发展，行业技术升级、更迭可能

导致公司新业务产品更新迭代速度缓慢或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进而导致车用材料

新业务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技术风险。

5、公司车用材料新业务目前处于开拓市场初期阶段，随着汽车后市场的快速发

展，行业竞争环境将日渐激烈，若公司无法持续进行技术升级、降低成本、扩大销售

渠道，可能导致公司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从而对新业务的未来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新业务的后续进展，积极防范和应对新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各项风险，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1-042

债券代码：114547�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192�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610�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1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富” ）持有中交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股份62,338,880股（占我司总股本比例8.96%），本次

计划减持我司股份不超过20,863,010股，占我司总股本比例3%，其中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

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后的6个月内

进行。

一、 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62,338,880股

占我司总股本比例：8.9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自身资金规划安排。

（二）股份来源：2005年通过协议受让。

（三）拟减持数量及比例：重庆渝富本次拟减持我司股份不超过20,863,010股，

占我司总股本的3%。 减持期间内若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上述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四）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我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我司股份

总数的2%。

（五） 减持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

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六）减持价格区间：视减持实施时市场价格确定。

（七）承诺履行情况：中交地产在2008年12月5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和定向增

发，重庆渝富曾承诺：重庆渝富持有的中交地产股份自中交地产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之日起12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上述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出售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中交地产总股本的5%， 在24个月内不超过中交地产总股

本的10%。 上述承诺已按期严格履行完毕。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重庆渝富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

程，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完成时间、减持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

2、在减持期间，重庆渝富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地实施减

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重庆渝富不是我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我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我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重庆渝富出具的《减持中交地产股份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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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公告

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曾于2021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中交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136）。 重庆渝富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富” ）计划减持我司股份不超过13,908,673股，

占我司总股本比例2%，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上

述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

持的，将于上述减持计划公告之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渝富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已到期，根据有关规定，

现将重庆渝富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或减持

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重庆渝富资

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1.12.08-20

22.04.12

7.07 11,970,728 1.72%

大宗交易 / / / /

合 计 / 7.07 11,970,728 1.72%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2005年通过协议受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渝富累计减持我司股权比例为1.72%。

上述减持期间，重庆渝富在减持达到1%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我

司于2022年3月1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变动1%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24。

2．重庆渝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重庆渝富资

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4,309,608 10.69% 62,338,880 8.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4,309,608 10.69% 62,338,880 8.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重庆渝富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承诺的要求。

2、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数量。

三、备查文件

重庆渝富出具的《关于减持中交地产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和林微纳 编号：2022-024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出具

的《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 （再融资）〔2022〕64号）（以下简称 “落实

函” ）。

收到上述落实函后，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落实函中所列的相关问

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核查，并按落实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落实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的《关于苏州和林微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在收到本公司落

实函回复后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

册，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能否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3657� � � �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4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8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 《关于对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202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披露的《春光科技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根据《问询函》回复的实际进展情况，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了延期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日披露的延期回复公告（公告

编号：2022-029）

延期期间，公司相关部门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鉴于《问询函》相关

事项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回复，预计延期时

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公司将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3657� � �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5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第1条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2年5月10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4月15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57 春光科技 2022/4/8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公司原计划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春光科

技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6）。

因会议筹备、工作安排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延期至2022年5月10日14:30召开，原股权登记日不变。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10日14点 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10日

至2022年5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22年3月26

日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四、

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交通、食宿费等自理。

2、联系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安文路420号公司六楼证券部。

3、联系人：杨勤娟

4、联系电话：0579-82237156

5、联系传真：0579-89108214

6、电子邮箱：cgzqb@chinacgh.com

7、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对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表示感

谢。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 � � � � �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1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向广东省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中院” ）提起确认抵押合同无效诉讼（以下简称“本

案” ，案号：[2020]粤19民初25号），请求确认“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与东莞威亮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亮电器” ）

签署的相关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对标的资产不享有抵押权，判

令中信银行东莞分行和威亮电器办理标的资产注销抵押登记手续” ，东莞中院已立

案受理。 公司于2021年1月5日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

书》（[2020]粤19民初25号），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82,049元由公司承担。 一审判决后，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具体

内容详阅公司于2020年4月1日、2021年1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

告。

二、本案诉讼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民事判决书》（[2021]粤

民终899号），二审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2,049元由公司承

担。

三、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判决为二审判决结果，公司拟申请再审。 本次判决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继续积极参与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为

维护公司与本案相关的权益，在本案诉讼之前，公司已于2019年11月向广东省东莞

市第三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莞三院” ）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案号：[2019]

粤1973民初16899号）。 2020年4月，东莞三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必须以本案

诉讼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东莞三院已裁定中止诉讼。 具体内容详阅公司于2019年

11月21日、2020年5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后续公司将继续积极参与并密切关注相关诉讼进展， 并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

况。 同时，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359� �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2022-020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尚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后

续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发行实施的前提条件， 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现将相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万头奶牛养

殖场及配套饲草基地建设项目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30%（即不超过11,445.3840万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核准文件为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万元（含120,

000万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则，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知悉关联方是否有意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最终是否

存在因关联方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的情形，将在发行结束后

公告的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8,151.28万股。 公司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5,381.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2%。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四 、重大事项风险提示

因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尚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后续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发行实施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

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关于中信建投景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993号文准予注册，中信建投景明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13866）于2022年

2月28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2022年5月27日。 根据统计，目前本基金募集

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了更好地保护持有人利益，适度控制基金规模，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中

信建投景明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建投景明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中信建投景明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管

理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 募集截止日提前至

2022年4月13日，即本基金2022年4月13日当日的有效认购申请将全部予以确认，并

自2022年4月14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各销售机构当日业务办理的具

体安排以其规定为准。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fund108.com）或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查询相关信息或拨 打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9-108-108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0697� � � � � � �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09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披露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2022年4月13日登载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时公告2022-008号。 现

就有关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将影响公司利润表中“营业成本” 和“销售费用” ，但

不影响“营业收入” 和“营业利润” 。同时，也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但不影响“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预计将对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 等财务指标产生影响，

对公司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他重要财务指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21年11月2日，财政部会计司在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实施问答中明确规定：

通常情况下，企业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为了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

的运输活动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相关运输成本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采用与商

品或服务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该合同履约成本应当在利润

表“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拟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适用

和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将为履行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列报进行调整，从原来计入“销售费用”

调整至“营业成本” 。 2021年度相关调整影响金额为11,030,386.97元。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将影响公司利润表中“营业成本” 和“销售费用” ，但

不影响“营业收入” 和“营业利润” 。同时，也会影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支付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但不影响“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预计将对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 等财务指标产生影响，对

公司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他重要财务指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对2021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具体如

下：

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

单位:元

受影响报表项

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销售费用

163,882,

360.73

161,555,

458.74

-2,326,

901.99

13,896,

254.08

13,479,

851.55

-416,

402.53

营业成本

1,202,650,

052.33

1,204,976,

954.32

2,326,

901.99

693,127,

844.05

693,544,

246.58

416,

402.53

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89,047,

030.55

486,720,

128.56

-2,326,

901.99

712,668,

901.58

712,252,

499.05

-416,

402.53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3,835,743,

190.67

3,838,070,

092.66

2,326,

901.99

1,190,320,

707.16

1,190,737,

109.69

416,

402.53

2021年半年度数据

单位:元

受影响报表

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销售费用

356,965,

355.08

352,248,

260.37

-4,717,

094.71

33,568,

492.65

32,447,

659.80

-1,120,

832.85

营业成本

2,556,453,

203.69

2,561,170,

298.40

4,717,

094.71

1,372,888,

832.95

1,374,009,

665.80

1,120,

832.85

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702,459,

297.68

697,742,

202.97

-4,717,

094.71

842,336,

850.84

841,216,

017.99

-1,120,

832.85

购买商 品 、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7,160,861,

730.64

7,165,578,

825.35

4,717,

094.71

2,633,760,

751.35

2,634,881,

584.20

1,120,

832.85

2021年第三季度数据

单位:元

受影响报表

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影响金额

销售费用

501,415,

136.88

493,804,

821.49

-7,610,

315.39

47,768,

201.46

45,121,

090.82

-2,647,

110.64

营业成本

3,742,593,

243.14

3,750,203,

558.53

7,610,

315.39

1,857,209,

509.07

1,859,856,

619.71

2,647,

110.64

支付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07,007,

366.10

1,299,397,

050.71

-7,610,

315.39

275,300,

956.17

272,653,

845.53

-2,647,

110.64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0,587,524,

414.22

10,595,134,

729.61

7,610,

315.39

3,857,409,

203.96

3,860,056,

314.60

2,647,

110.64

3、公司在编制2021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执行上述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已将为履行

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11,030,386.97元计入营业成本， 同时将相应现金流出

计入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依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关于对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

意见；

（二）十届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30116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优宁维 公告编号：2022-030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20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年3月9日召开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并表范围内的子孙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含

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2月22日和2022年3月1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购

买

主

体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认购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公

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产品代

码

【CSD-

VY202214931】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8,800 2022.4.14 2022.7.15

1.5400%或

3.4335%

公

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产品代

码

【CSD-

VY202214932】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8,700 2022.4.14 2022.7.15

1.5200%或

3.4371%

公

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产品代

码

【CSD-

VY202214933】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8,800 2022.4.14 2022.7.15

1.5400%或

3.4334%

公

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产品代

码

【CSD-

VY202214934】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8,700 2022.4.14 2022.7.15

1.5200%或

3.4369%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投资品种为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未来不排除相关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

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

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

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募集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况。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固定收

益的情况

购买

主体

签约银行

产品

名称

收益

类型

认购

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

否

到

期

公司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 （100%保本挂钩指

数 ）2022 年

TGG22200211期人民币

产品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6,000

2022.3.1

6

2022.6.1

5

1.5%或3.02%或

3.12%

未

到

期

公司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

款（100%保本挂钩汇

率）2022年

TGG22000059期人民币

产品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6,000

2022.3.1

6

2022.6.1

5

1.5%或3.02%或

3.12%

未

到

期

公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2JG3163�期（3�个月网

点专属 B�款） 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

浮动

收益

7,000

2022.3.1

8

2022.6.1

7

保底利率1.40%，

浮动利率0%或

1.80%或 2.00%

未

到

期

公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2JG3164�期（3�个月早

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

浮动

收益

7,

000

202

2.3.21

202

2.6.21

保底利率1.40%，

浮动利率为 0%

或 1.80%或

2.00%

未

到

期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

款 （ 产 品 代 码 ：

NSH02588）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5,500

2022.3.1

8

2022.6.1

7

1.60%或2.95%或

3.15%

未

到

期

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进取

型区间累积 91�天结构性

存 款 （产 品 代 码 ：

SSH00040）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0,000

2022.3.2

1

2022.6.2

0

1.6%至3.3%

未

到

期

公司

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民享90天220322专享固

定收益凭证

本金

保障

型固

定收

益凭

证

5,000

2022.3.2

3

2022.6.2

0

3.50%

未

到

期

五、备查文件

本次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相关证明资料。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3日


